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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学学生生斜斜穿穿马马路路被被拦拦，，伤伤了了辅辅警警
还与交警拉扯，因妨碍执行公务被行拘7天

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张泰来）
济南交警对于行人、非机动车主违法的
严查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其间交警大
招不断。但仍然有人心存侥幸，甚至对抗
执法，这其中还包括在校的大学生。

6月12日8点40分左右，路面上的车
流量已经开始减少。在市中区经一路火
车站出站口附近，市中交警大队民警正
在路口西北角执勤。

这时，一男一女两名年轻人出现在
民警视野里。跟其他行人不同，两名年轻
人并没有从路口过马路，而是直接斜穿
马路朝着火车站方向走去。

市中交警提供的监控视频显示，
两名年轻人手拉着手，小伙背着双肩
包快速地向马路对面跑去。此时，正在
执勤的辅警做出手势让两人从斑马线
过马路。可是，小伙显然不愿意听从指

挥，虽然辅警几次伸出手臂示意，小姑
娘也从身后拉着小伙让他听从民警指
挥，可是小伙却不以为意，执意斜穿马
路。

于是，冲突发生了。执法记录仪记录
的现场视频显示，辅警执意让小伙走斑
马线，但小伙不肯，而且情绪越来越激
动，不管身后小姑娘的劝说，与辅警推搡
起来，进而对交警拉扯，中间伤到了辅警
的嘴唇和脖子。

见此情形，附近的交警赶来支援，将
小伙控制，并移交派出所进一步处理。经
过医生诊断鉴定，执勤辅警上唇右侧肿
胀，口腔内黏膜破损，颈部划伤。

经核查，小伙姓刘，是潍坊一所大学
的在校学生，斜穿马路是因为着急赶火
车。因为妨碍执行公务，小刘被处以行政
拘留7天的处罚。

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张泰来）
“代价太大了，真不值当的，我非常

后悔。”17日下午，小货车驾驶人杨某
结束了为期一周的刑拘，来到市中
交警大队，在接受交通违法处理的
同时，还找到民警一再表示歉意，为
自己的冲动后悔不已。9日，杨某驾
驶小货车闯禁区被交警查处，就在
交警开具罚单时，杨某突然情绪失
控对着民警面部就是一拳，致使民警
脸部肿胀。因为涉嫌妨害公务罪，杨某
也被市中公安刑事立案，当天就被送
进了看守所。

事情还要从6月9日交通晚高峰说
起，当日，市中交警大队民警在经七纬
二东南角路口执勤疏导交通。晚上7点
30分左右，一辆白色的货车开了过来。

按照相关规定，这个时段货车从
这一路段通行，若无通行证就属于闯
禁区。于是民警依法将该车拦下，要求
驾驶员杨某出示驾驶证、行驶证、通行
证。经检查，该车通行证并不包括此路
段，货车涉嫌闯禁区。

“这个时间段货车不能从这里走，
你属于闯禁区，要对你进行处罚。”民
警对驾驶人杨某说。同时开始填写处
罚通知单，其间，杨某觉得自己很委
屈，一再强调：“知道这里是禁行路段，

因为车坏了刚修好，对路况不熟悉，没
办法了才开过来的……”

对于这个解释，民警并不接受，告
知杨某此路段属于禁行路段，必须依
法处罚。说着继续开具罚单，这时杨某
突然情绪激动，在民警没有防备的情
况下，对着民警的脸部就是一拳，导致
民警脸部肿胀。见杨某突然对民警动
手，现场其他民警迅速围了过来将杨
某控制住，将他带到派出所作进一步
的处理。

经过调查，市中区公安分局认为
杨某的行为涉嫌妨害公务罪，对其刑
事立案侦查，当天就对他采取刑事拘
留强制措施，把他送进了看守所。

17日，在经过了长达一周的刑事
拘留后，杨某从看守所出来，对自己当
时的违法行为后悔不已。他选择了主
动接受闯禁区交通违法的处罚，来到
市中交警大队接受了罚款200元，记3
分的处罚。杨某找到被其殴打的民
警，一再表示歉意和悔恨，“虽然不
熟悉路况，但是自己违法在先，应该
配合民警的执法，动手打民警更是
不应该，回过头来想一想，因为交通违
法动手打交警被刑事拘留确实不值
得，希望其他人能引以为戒，遵纪守
法。”杨某说。

开开小小货货车车闯闯禁禁区区被被查查
一一拳拳打打到到交交警警脸脸上上
司机被刑拘7天，出来后找交警道歉

杨某到交警大队接受处罚。 市中交警供图

附近的交警赶来支援，将小伙控制住。 市中交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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